
安全评价报告信息

项目名称 龙港市创丰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

项目详细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电雕电镀园 8 幢 802 室（龙港市启源路 626-862 号）

资质证号 APJ-（粤）-020 项目所属行业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

项目简介

龙港市创丰科技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原名苍南县

宝利电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03 月 21 日，2023 年 03 月 03 日在龙港

市行政审批局换发了《营业执照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327095225287B，

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电雕电镀园 8 幢 802 室（龙港市启源路

626-862 号），法定代表人为陈显路，公司注册资金为 5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

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

广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电镀加工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塑

料制品销售；金属制日用品制造；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；金属链条

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；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；交通及公共管理用

标牌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工艺美术品

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纸制品制造；纸制品销售；环境保

护专用设备制造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办公设备耗材销

售；日用品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依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，2019 版），龙港市

创丰科技有限公司行业分类属于“金属制品业”大类中的“金属表面处理及

热处理加工”小类，代码“C3360”。

报告编号 YL-25-ZJS-02A-024 现场勘查时间 2025/1/12

评价报告完成时间 2025/4 项目组长 孟平

项目组成员 邱飞明、刘军国、相稚童、周磊

报告编写员 相稚童

报告审核员 程利伟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曾应文

技术负责人 王孝奎

评价结论

龙港市创丰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经龙港市经济发展局备案，同意建设,项

目选址和总平面布置符合国家标准要求，厂区建筑物耐火等级符合国家规范

要求，试生产运行期间安全设施运行正常，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对评价报

告中提出的隐患和问题，企业均在整改中。因此评价组认为：龙港市创丰科

技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在对本报告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完毕后，具备国家现行

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及标准规定和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安全设施具备

竣工验收条件。

企业应切实加大安全生产管理力度，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对发现的安全

问题和隐患及时整改，加强与周边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作，增强事故的预防

控制能力，从而减少和降低风险程度，保证项目安全稳定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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